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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姚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屈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屈微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姚涛  

电话 027-81737910 

传真 027-81737976 

电子邮箱 leiyang_qh@163.com 

公司网址 www.qh-opto.com 

联系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道长城园路 6号 1

栋 2层 201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550,184.28 21,768,693.02 -14.7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67,235.14 11,092,639.36 -34.0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0.56 0.86 
-34.3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5.34% 46.7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5.95% 48.56% - 

（自行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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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842,823.56 5,060,703.60 -4.3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25,404.22 -2,858,557.70 -32.0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75,131.26 -3,287,420.9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288.21 2,192,028.34 -87.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40.36% -22.8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0.90% -26.2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2 -31.82%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9,364,500 72.26% 0 9,364,500 72.2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6,721,500 51.86% -1,675,750 5,045,750 38.93% 

董事、监事、高管 216,000 1.67% 0 216,000 1.67% 

核心员工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595,500 27.74% 0 3,595,500 27.7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947,500 22.74% 0 2,947,500 22.74% 

董事、监事、高管 648,000 5% 0 648,000 5% 

核心员工 
          

总股本 12,960,000 - 0 12,96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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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门嘉瑞 5,346,000 -595,000 4,751,000 36.66% 0 4,751,000 

2 姚涛 4,323,000 -1,080,750 3,242,250 25.02% 2,947,500 294,750 

3 宁波泓冠 0 1,944,000 1,944,000 15% 0 1,944,000 

4 李炳勇 0 979,760 979,760 7.56%   979,760 

5 李冬梅 864,000 0 864,000 6.67% 648,000 216,000 

6 管亚民 531,000 -61,268 469,732 3.62%   469,732 

7 天星望岳 432,000 0 432,000 3.33% 0 432,000 

8 张国栋 0 81,880 81,880 0.63% 0 81,880 

9 孔艳虹 50,000 0 50,000 0.39% 0 50,000 

10 林玲 0 30,268 30,268 0.23% 0 30,268 

合计 11,546,000 1,298,890 12,844,890 99.11% 3,595,500 9,249,39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姚涛与天门嘉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金波

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除此外，前十名股东间无任何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

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

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2)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发

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

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规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

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3)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

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该项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会计期间内无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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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对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 2022年发生净亏损 3,768,884.36 元，已连续三年亏损，且 2022年 12月 31 日公

司净资产 11,198,588.18 元小于公司股本 12,960,000.00元，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由此导致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

见。公司亏损主要有原因： 

（一）2022年度，受到经济环境影响、疫情冲击、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导致主营业务收

入减少，且应收账款回收困难，生产经营遇到较大困难； 

（二）被投资单位宜昌超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亏损产生投资损失； 

（三）因应收账款回款困难，以及受疫情影响使得项目订单暂停，导致预付款项难以收回，

计提坏账损失所致。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实际情况。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存在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

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对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董事会已拟定了有关消除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影响的具体措施并将有序落实。 

 


